[bookmark: _Toc99301424]第五章   采购需求
说明：
[bookmark: _Hlk167284587]1. 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号）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Hlk168431603]2.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29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0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1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2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3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4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年版）》（财库〔2023〕35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采购标的
（一）采购标的
	序号
	类别
	岗位设置
	岗位单价（元）

	1
	月坛北街4号门诊部保安
	月坛门诊部东门岗（12小时）
	98400.00

	
	
	月坛门诊部大厅岗（12小时）
	98400.00

	
	
	月坛门诊部巡逻岗（12小时）
	98400.00

	
	
	月坛门诊部巡逻（夜班）（12小时）
	98400.00

	
	住院部保安
	住院部大门车辆出入口岗（24小时）
	196800.00

	
	
	住院部就诊人员通道（24小时）
	393600.00

	
	
	住院部巡逻岗（24小时）
	393600.00

	
	
	住院部行政楼出入口岗（12小时）
	98400.00

	
	
	住院部门诊大厅岗（12小时）
	98400.00

	
	
	住院部急诊大厅岗（24小时）
	196800.00

	
	
	住院部特殊保安岗（24小时）
	196800.00

	2
	安检员
	月坛门诊部东门安检值机岗（10小时）
	67800.00

	
	
	月坛门诊部东门安检手持仪岗（10小时）
	67800.00

	
	
	月坛门诊部东门安检引导岗（10小时）
	67800.00

	
	
	住院部北大门就诊人员通道安检值机岗（24小时）
	203400.00

	
	
	住院部北大门就诊人员通道安检手持仪岗（24小时）
	203400.00

	
	
	住院部北大门就诊人员通道安检引导岗（24小时）
	203400.00

	
	
	住院部感染科入口安检岗（24小时）
	203400.00

	3
	中控室值班员
	门诊部主班岗（24小时）
	313488.00

	
	
	住院部主班岗（24小时）
	313488.00

	
	
	门诊部副班岗（24小时）
	313488.00

	
	
	住院部副班岗（24小时）
	313488.00

	4
	女宿管员
	科教中心
	115848.00

	合计
	4354800.00


说明：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或服务。
（二）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为维护医院正常的治安、消防、交通及疫情防控等工作秩序，建设“平安医院”，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实现警医联动，确保恶性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置，该项目包括住院部、月坛北街门诊部的保安、安检、中控室值机服务和科教中心宿管员岗，共设置岗位23处。 
二、商务要求
（一）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1年，
2、交付（实施）地点（范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住院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甲20号）、月坛门诊部（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4号）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按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三）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不适用）
（四）售后服务（质保期）（不适用） 
（五）保险（不适用）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购买安保服务。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法规及标准要求。
（二）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无
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保安员
1.1.技术要求：
1.1.1.投标人需提供的保安队岗位为11个，及队长，班长等管理人员。其中保安队员中持有安检员证书人数不少于15人，保安队员根据医院出入口管控情况，能够及时调整到安检岗位。
1.1.2.投标人负责保安队员的工资、各项保险、一日三餐、床、服装被褥、执勤装备（如：对讲机，警棍，防刺背心，盾牌）、办公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用品，满足日常办公需要。
1.1.3.保安队员岗位设置：
1.1.3.1.需要时根据医院工作情况适时调整岗位。
1.1.3.2.其他岗位：根据医院或上级的要求，设置微型消防站（6人岗）的应急值守、突发事件处置、物品搬运、临时增加岗位及其他临时性任务等。
1.2.服务要求：
1.2.1.投标人及所属队员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具体岗位职责可参照《北京市市属医院保安服务管理规范》执行。
1.2.2.保安队员应当无违法犯罪记录，服从命令，听指挥；责任感强、服务意识高、执行力好。
1.2.3.保安队员退伍军人比例不低于30%，年龄20～55周岁，男性，身高 1.63米以上，身体健康，视力听良好、无纹身、无明显身体缺陷、语言表达清晰。
1.2.4.保安队长、班长要求高中以上学历，退伍军人，普通话标准，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1.2.5.能够胜任医院范围内重点部位的安全巡查、巡检工作，具备发现问题和处理安全隐患的能力。
1.2.6.队员上岗期间不得进行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不准携带手机、打火机及香烟。
★1.2.7.所有保安人员须持证《保安员证》上岗（投标人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1.2.8.安检岗位人员需持安检员证上岗，并满足保安员的相关要求。
1.2.9.医院为保安员提供少量休息室，其他保安需要投标人自行解决人员住宿问题。
1.2.10.保安人员同时还应承担医院微型消防站、应急小分队、防火巡查及物资搬运等医院交给的临时性工作。
2.安检员
2.1.技术要求
★2.1.1.投标人需提供的安检岗位为7个。所有人员需持有：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权的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或第三方评价机构颁发的安检培训合格证；具有 6 个月以上安检工作经验（投标人需提供证明材料和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2.1.2.具有高中毕业或国家承认的中专毕业以上学历；年龄 20～45 岁。
2.1.3.身体健康无疾病。
2.1.4.无前科劣迹，直系亲属无正在服刑情形。
2.1.5.岗位设置：
2.1.5.1住院部就诊人员通道：住院部安检处为机检加手检24小时岗
2.1.5.2.感染科入口为24小时手检。
2.1.5.3.月坛门诊部东门：门诊部安检处为机检加手检12小时岗
2.1.5.4.投标人应能够根据医院管理情况适当增加安检岗位，满足保安员与安检员的互换。
2.1.5.5.手检人员应为女安检员，满足男不检女的要求。
2.2.服务要求
2.2.1.投标人需指派专人协调管理、监督执行
2.2.2.工作内容：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安检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各级领导管理；按规定着装上岗，佩戴标示规范，熟练使用仪器，依法检查入院人员的随身物品、箱包等；按照“逢包必检”的安检要求，负责宣传引导人员进入安检区域；对可疑物品进行针对性探测，确定可疑物品性质，遇有携带禁止物品的，及时报警， 遇有携带限制物品的予以暂存并做好登记！
2.2.3.中标单位运营人员工资水平，保险水平等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中标单位运营人员应无犯罪记录及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2.2.4 .医院仅提供值班室，不提供人员住宿用房。门诊、院部均应合理配备备班人员，满足岗位工作要求。
3.中控室值班员
3.1.投标人需指派专人协调管理、监督执行。
★3.2.1.服务时间及人员：住院部和门诊部两个中控室共4个岗位。中控室值班需保证24小时双人值守，且值班人员必须持《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资格证书》，职业方向为消防设施监控操作。（投标人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3.2.2.投标人能够合理进行人员排班，每班不超过8小时。严禁值班期间睡觉及从事与值班工作无关的事项（投标人需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3.2.3.工作内容：负责消防系统和视频安全监控系统值守，熟练操作相关设备设施，能够及时与保安队等实现联动处置，有效处置突发事件，能够每日对中控室区域及设备进行卫生清洁，准确填写值班登记表、交接班记录等资料。
3.2.4.投标人运营人员工资水平，保险水平等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中标单位运营人员应无犯罪记录及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4.女宿管员
4.1科教中心女性宿管员要求女性1个岗位，年龄18～50 岁，无犯罪前科，工作内容服从科教中心的管理要求，工作时间与科教中心对接。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本项目采购服务由中型或小型或微型企业承接的，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投标人应对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2、监狱企业扶持政策：投标人如为监狱企业将视同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且所投产品为小型或微型企业生产的，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投标人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投标人应出具招标文件要求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中标、成交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4、鼓励节能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公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5、鼓励环保政策：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属于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投标人需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和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下载。
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4.1.采购人仅对保安队员提供部分临时休息室。不提供安检员、中控值班员休息室。
4.2.投标人负责所有人员一日三餐送餐、保安人员、安检人员、中控室人员住宿等
5）需由投标人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无。
（三）验收标准：无。
（四）其他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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